
　　知情与行为相分离情形下

法人知情归责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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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法人运行中常会出现知情与行为相分离的情况，如何对法人进行知情归

责，特别是能否进行聚合知情归责，是实践和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依据知情规范和法

人归责规范内含的完整性原则，聚合知情归责并不可取。知行分离下法人知情归责的

处理，根本上仍然需要基于一定的理由来确定法人合理的责任范围。就此而言，机关

说和平等对待理论都存在根本性缺陷。知情责任理论将知行分离下知情归责的基础置

于法人对信息组织义务的违反上，则更为妥当。但该理论本质上遵循了客观归责的思

路，与明确排除 “应当知道”的知情规范间存在内在冲突，需结合相关知情规范的涵

摄范围、消极法律后果、客观归责适用的妥当性、可预期性以及司法政策等来加以

协调。

关键词：聚合知情归责　知情规范　法人归责规范　知情责任理论

　　知情归责 （Ｗｉｓｓｅｎｓｚｕｒｅｃｈｎｕ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是指根据民事主体是否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某一事实的知情状态，来认定其是否承担特定的消极法律效果。首先，主观上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某一事实的知情状态是认定主观过错 （故意或者过失）的重要因素，构成了责任产

生或者加重的基础；〔１〕其次，特定的知情状态还常常直接导致法律上义务的产生和承担；〔２〕

不仅如此，特定的知情状态也可能导致相关主体承担法律上的拘束。〔３〕所以对主体来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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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出卖人明知出卖物有瑕疵时，要承担更为严格的瑕疵担保责任。按照民法典第６２１条第３款，出卖人知道
出卖物有瑕疵的，买受人主张出卖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权利不受该条前两款所规定时间的限制。

例如，民法典第８３０条规定了承运人知道收货人时的通知义务；按照民法典第６０３条第２款第２项，出卖人和买
受人知道标的物所在地时，须在该所在地交付。

拘束主要与形成权相对应，指容忍形成权行使的法律后果。参见崔建远等：《民法总则》，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第２４９页以下。特定知情状态导致拘束的情况：在无权处分的场合，非善意的受让人须容忍处分权人追认
与否的法律后果；在债权保全的场合，非善意的受让人须容忍撤销权行使的效果；权利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

利受侵害时，则应当容忍诉讼时效或者除斥期间的起算等。



情或者说知识不仅仅是力量，在法律上其也往往意味着负担。〔４〕知情归责在私法上广泛存

在，对于相应法律关系及民事主体间利益的确定而言具有重要价值。但由于涉及到知情归责的

知情规范 （Ｗｉｓｓｅｎｓｎｏｒｍｅｎ）通常是以单一自然人为适用对象来加以设计和考虑，其针对法人
等组织体的适用也就常常面临一些特殊问题。特别是考虑到作为组织体的法人是多个自然人的

结合，信息和行为不再由统一且单一的自然人所掌握和控制，而是按照分工体制由各自然人各

司其职。这样一种分工体制在提高现代企业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使得知情归责下知情与行为相

分离 （以下简称 “知行分离”）的特殊问题〔５〕变得越来越普遍和重要：实施相关行为的具体

人员对于特定事实并不知晓，而知晓该特定事实的人员却没有实施相关行为，那么此时法人是

否满足相关知情规范的构成要求，从而须承担相应的消极法律后果？这样一个问题的处理，不

仅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从比较法来看也莫衷一是。

一、知行分离下的法人知情归责问题

　　 （一）我国法上的案例与问题

　　在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航资产”）与北京国美商都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国美商都”）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６〕双方争议焦点在于：虽然国美商

都负责办证人员知晓相关房产证乃是通过非法手段办理竣工验收备案而获得，存在重大的效力

瑕疵，但海航资产却难以证明作出房产证效力无瑕疵这一不实陈述的人员对此知情。在此情况

下，是否可以认定国美商都对于通过非法手段骗取房产证、房产证的效力存在重大瑕疵的事实

属于明知，从而在买卖合同上构成欺诈的故意？此时，要对法人进行知情归责的认定，最为主

要的就是要回答，是否可以按照聚合知情归责 （Ｗｉｓｓｅｎｓ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ｒｅｃｈｎｕｎｇ）〔７〕的方式来认定
法人的责任，即将知情但未参与行为实施的人员的 “知情”，与不知情但实施行为的人员的

“行为”分别归属给法人，再将这些责任认定要素结合起来，认为法人就像一个单一的自然人

一样，同时具备了这些责任认定要素，在知情的情况下实施了相关行为，不仅满足了责任构成

的客观行为要件，而且也满足了责任构成的主观要件。

　　本案一审判决中，北京高院依据相关法理认为，在合同关系的判断上，只有法人机关成
员、负责签订合同的代理人、受法人指派参与合同磋商的缔约辅助人，其主观状态才可以归属

给法人，也即对聚合知情归责的范围作了一定限制，只有当知情人员属于该特定范围时，才能

进行聚合知情归责的认定。而办证人员不在该范围内，所以不能将其知情作为认定法人合同欺

诈故意的依据。但北京高院对于该种限制的法理基础以及合理性，并未给出具体深入的阐释。

在二审中，最高人民法院不赞同北京高院将聚合知情归责的认定限定在上述三类人员范围内。

在涉及合同欺诈故意的认定时，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了民法通则第４３条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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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ｕｎｄｉｍＰｒｉｖａｔｅ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２００７，Ｓ．１．
知行分离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信息离散 （Ｗｉｓｓｅｎｓａｕｆｓｐａｌｔｕｎｇ）的一种特殊情况，即实际实施相关行为、掌握相关行
为信息的人，并不掌握其他能够进一步揭示行为意义的信息。而知晓这些信息的人，则并未参与行为实施，因此

不掌握行为相关的信息。这样一来，就没有人对行为的意义有全面的了解，而这样一种了解，传统上往往是构建

故意或者明知等主观状态的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民一终字第２６７号。
ＭüＫｏＢＧＢ／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８．Ａｕｆｌ．２０１８，ＢＧＢ§１６６Ｒｎ．６２ｆ．



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法 （办）发 〔１９８８〕６
号，已失效，以下简称 “民通意见”）第 ５８条的规定，〔８〕指出负责办证人员作为履行辅助
人，其骗取房产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是法人的行为，由法人承担责任。言下之意，即使办证人

员没有参与合同订立，其知情状态也可以作为合同关系中法人欺诈故意认定的依据。

　　北京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关判断的基础都建立在对法人归责规范———法人使用他人
时，让法人承担消极法律后果的特别规范———的解释和构建上。不过，两者都未给出非常明确

和深入的分析。北京高院对其构建之法理的基础并未提及；最高人民法院则并未对相关法条何

以作为扩张聚合知情归责范围的基础作出明确解释，也没有评价北京高院的相关说理。这样，

在知行分离下是否可以对法人进行聚合知情归责的处理，其合理基础为何，范围是否有所限

定，都仍然不清晰。

　　 （二）美国法上的争论

　　美国 《代理法重述 （第三版）》第 ５．０３条专门对 “代理关系”〔９〕下如何对本人进行知

情归责作了规定。在对该条的评论中，起草者明确指出，对于法人等组织体来说，当工作人员

或者代理人的知情与其向法人组织所负担的义务 （职务）相关时，无论这些人员是否实际参

与相关行为以及是否为高级别的工作人员，这些知情都可以被整体聚合起来看作是组织体的集

合知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进行聚合知情归责的处理。〔１０〕这样一种聚合知情归责也得到
了不少判例的支持。〔１１〕即便如此，知行分离下法人知情归责的认定在美国法上仍然是具有争

议的问题。

　　首先，《代理法重述 （第二版）》在该问题上的态度与 《代理法重述 （第三版）》并不一

致，其认为在知道和应当知道有显著区分的情况下，不能适用聚合知情归责，〔１２〕特别是在欺

诈等责任的构成上，往往强调行为人具有某种知情状态。〔１３〕《代理法重述 （第三版）》为了协

调该不一致，在原则上采纳聚合知情归责的同时，也承认在欺诈故意的成立上应当对聚合知情

归责的适用进行限制，〔１４〕但具体如何限制以及哪些情况需要限制，则不清楚。其次，替代责

任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ａｔｓｕｐｅｒｉｏｒ）是美国普通法中经代理人向本人进行归责的基本原理，其适用要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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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院对于该两条规定的解释显然与最高人民法院不同。在一审过程中，当事人就以该两条规定为基础，提出

应当认定国美商都构成欺诈故意，但从一审判决说理和结果来看，北京高院并未采信之。

美国法上代理 （ａｇｅｎｃｙ）的概念实际上比大陆法系上代理的概念要广得多。按照 《代理法重述 （第三版）》第

１．０１条的规定，代理关系是一种信义关系，该种信义关系的特点是本人对他人表示：同意该他人代本人去行动
并接受本人的控制，而该他人即代理人对此也表示同意。可见，美国法上的代理并不限于法律行为，而是可以包

括其他事实行为，所以将 “ａｇｅｎｃｙ”翻译为委托关系可能更为准确。
Ｓｅｅ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ｒｄ）ｏｆＡｇｅｎｃｙ§５．０３（２００６），ｃｏｍｍｅｎｔｃ．
代表性的判例由密歇根州最高法院作出。在该院审理的一个案件中，由于缺乏对其他员工记录情况的了解，因此

没有员工知晓化学存储罐已经泄露的情况，但法院仍然认为，只要各个员工记录的信息是与其义务和职务相关

的，那么这些员工各自所记录的信息就都应当被公司所知晓，而不能以没有员工了解完整事实来抗辩。ＳｅｅＵｐ
ｊｏｈｎＣｏ．ｖ．Ｎ．Ｈ．Ｉｎｓ．Ｃｏ．，４３８Ｍｉｃｈ．１９７，２１４（１９９１）．其他采纳该观点的判例还有 Ｇｕｔｔｅｒｖ．Ｅ．Ｉ．ＤｕｐｏｎｔＤｅ
Ｎｅｍｏｕｒｓ，１２４Ｆ．Ｓｕｐｐ．２ｄ１２９１，１３０９（Ｓ．Ｄ．Ｆｌａ．２０００）；ＣＰＣＩｎｔ’ｌ，Ｉｎｃ．ｖ．ＡｅｒｏｊｅｔＧｅｎ．Ｃｏｒｐ．，８２５Ｆ．Ｓｕｐｐ．７９５，
８１２（Ｗ．Ｄ．Ｍｉｃｈ．１９９３）；ＧｒｅｅｎＴｒｅ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Ｉｎｃ．ｖ．Ｈｏｌｍｅｓ，８０３Ｓ．Ｗ．２ｄ４５８，４６０（Ｔｅｘ．Ａｐｐ．１９９１）．
Ｓｅｅ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２ｄｏｆＡｇｅｎｃｙ，§２７５，ｃｏｍｍｅｎｔｂ．
Ｓｅｅ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２ｄｏｆＡｇｅｎｃｙ，§２６８，ｃｏｍｍｅｎｔｄ．
在对 《代理法重述 （第三版）》第５．０３条的评论中 （ｃｏｍｍｅｎｔｄ），起草者认为，对于欺诈的认定，原则上应当
是作出虚假陈述的人明知陈述不实，若作出虚假陈述的人不知道陈述不实，而是其他代理人知道真相，此时相对

人可依据合同法上的救济手段主张撤销，但在损害赔偿等其他侵权责任的主张上，则需要依赖于对虚假陈述人过

失的证明。



理人本身完整地满足相关责任的构成要求，而聚合知情归责则没有此种要求，从而面临着何以

突破替代责任原理的问题。〔１５〕正是因为存在这些争议，实际上很难认为在知行分离的情况下

美国法已经一般性地接受了聚合知情归责的适用，该领域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集中体现在美国各联邦巡回法院对证券交易法第 １０ｂ－５条规则下法人欺诈
故意的认定中。〔１６〕以第五巡回法院为代表的观点，明确反对聚合知情归责在法人欺诈故意认

定上的任何适用。〔１７〕以第七巡回法院为代表的观点，在原则上否定聚合知情归责适用的同

时，认为在一些重大事项的错误陈述中可以适用聚合知情归责。〔１８〕第六巡回法院则为聚合知

情归责的适用，提出了人员范围的前提条件。〔１９〕一些巡回法院在该问题上的态度则模糊不

清。〔２０〕可见，对于知行分离下如何对法人进行知情归责，是否可以进行聚合知情归责的认

定，在美国法上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三）德国法上的争论

　　针对知情归责，我国民法上并不存在专门规定，但德国民法典第１６６条就代理关系下的知
情归责作了规定。不仅如此，德国判例上还基于该规定形成了知情代理人 （Ｗｉｓｓｅｎｓｖｅｒｔｒｅｔｅｒ）
的理论。〔２１〕不过，由于知情代理人的构成往往要求知情人员在一定程度上 “参与到”具体行

为的实施之中，能影响到最终决策的形成，〔２２〕因此在知行分离的情况下往往并不能适用该构

成。为了解决知行分离下法人的知情归责问题，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最初试图通过机关说和平等

对待的理念来径直适用聚合知情归责，〔２３〕但该种做法最终在１９９６年的标志性案件中被知情责
任理论所取代。〔２４〕然而，知情责任理论如何与不同的知情规范相协调，在德国法上仍然是一

个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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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Ｓ．Ａｂｒｉｌ＆ＡｎｎＭｏｒａｌｅｓＯｌａｚáｂａｌ，ＴｈｅＬｏｃｕｓ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ｃｉ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６Ｃｏｌｕｍ．Ｂｕｓ．Ｌ．Ｒｅｖ．８１，１１３（２００６）；
ＤｏｎａｌｄＣ．Ｌａｎｇｅｖｏｏｒｔ，ＡｇｅｎｃｙＬａｗ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Ｃａｎｄｏｒ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７１Ｕ．Ｃｉｎ．Ｌ．Ｒｅｖ．１１８７，
１２２２（２００３）．
涉及的相关问题主要是证券虚假陈述的欺诈证明，而该问题在我国法上之所以并未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原因在于

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在我国实际上已经严格化，证券法 （２０１９年）第８２条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管 “保证”披露信息及时、准确和完整。但在其他投资顾问关系中，相关虚假陈述责任的成立仍然要

求主观上的过错。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投顾业务的进一步发展，知行分离下如何对金融机构进行知情归责认定的

问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ＳｅｅＳｏｕｔｈｌａｎｄＳｅｃ．Ｃｏｒｐ．ｖ．ＩＮＳｐｉｒｅＩｎ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３６５Ｆ．３ｄ３５３，３６６（５ｔｈＣｉｒ．２００４）．
ＳｅｅＭａｋｏｒＩｓｓｕｅｓ＆Ｒｉｇｈｔｓ，Ｌｔｄ．ｖ．ＴｅｌｌａｂｓＩｎｃ．，５１３Ｆ．３ｄ７０２，７１０（７ｔｈＣｉｒ．２００８）．
ＳｅｅＫＢＣＡｓｓｅｔＭｇｍｔ．Ｎ．Ｖ．ｖ．Ｏｍｎｉｃａｒｅ．Ｉｎｃ．，７６９Ｆ．３ｄ４５５，４７６（６ｔｈＣｉｒ．２０１４）．
ＳｅｅＮ．Ｊ．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ｎｕｉｔｙＦｕｎｄｓｖ．ＢｉｏｇｅｎＩＤＥＣＩｎｃ．，５３７Ｆ．３ｄ３５，５８（１ｓｔＣｉｒ．２００８）；ＳｕｅｚＥｑｕｉｔｙＩｎｖｅｓ
ｔｏｒｓ，Ｌ．Ｐ．ｖ．ＴｏｒｏｎｔｏＤｏｍｉｎｉｏｎＢａｎｋ，２５０Ｆ．３ｄ８７，１００－１０１（２ｄＣｉｒ．２００１）．
知情代理人被认为是这样一种特殊的辅助人，该辅助人虽然没有对外从事相关行为的权限，但在企业内部被委任

了特别的事务，因此能够知晓相关信息并在必要的时候将这些信息加以传递。ＭüＫｏＢＧＢ／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８．Ａｕｆｌ．２０１８，
ＢＧＢ§１６６Ｒｎ．２８．
Ｖｇｌ．Ｇｒｉｇｏｌｅｉｔ，Ｚｉｖｉｌ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ｚｕｒｅｃｈｎｕｎｇ，ＺＨＲ１８１（２０１７），１６０，１８５．就该种影响的大小而
言，学者认为知情代理人应该是被委任代本人对相关信息进行检视，并可以对最终交易施加影响，仅仅技术性地

提供服务是不够的。Ｖｇｌ．ＳｈｉｎｄｏｎｇＪｕｎｇ，Ｗｉｓｓｅｎｓｚｕｒｅｃｈｎｕｎｇ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ｖ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ｕｎｇｂｅｉ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Ｎｏｍｏｓ
２０１７，Ｓ．１１３．
Ｖｇｌ．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８９，２８７９，２８８１；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９０，９７５，９７６．在前一个案例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虽然也承认了
聚合知情归责，但提出相关信息的传递应该是可能和明显的。不过其同时指出，是否实际上传递了相关信息是不

重要的，因此仍然与知情责任理论不同。在后一个案例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则同时提到了机关理论和平等对待

理论，并基于此直接适用了聚合知情归责。

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９６，１３３９．



　　在２０１６年的一个案例中，〔２５〕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德国民法典第 ８２６条的故意要件内含
了不道德要素为由，拒绝了基于知情责任理论来适用聚合知情归责，否定了法人构成该条

下的故意。但在 ２０１０年的类似案例中，〔２６〕虽然德国民法典 （旧债法）第 ４６３条第 ２句下
的 “恶意隐瞒”很难说没有类似的不道德要求，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基于知情责任理论，最

终却支持了聚合知情归责的适用，认定作为出卖人的法人构成恶意隐瞒。前后两案之间的不一

致，显示了知行分离下法人知情归责认定以及聚合知情归责适用在德国法上的复杂性。实际

上，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承认，知情归责的认定不应当基于严格的逻辑，而应当基于不断的利

益衡量。〔２７〕

　　结合我国法院实践及比较法上的思路可以发现，对于知行分离下法人知情归责的认定，特
别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按照聚合知情归责的方式来对法人进行知情归责的认

定。聚合知情归责的认定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拟制，即强行将事实上相分离的知情与行为 “视

为”并未发生分离，而是像同时聚合存在于一个自然人那里一样。要完整地回答该问题，就

要同时兼顾三方面的考虑来进行分析：首先，要考虑聚合知情归责的认定是否符合 “知情规

范”的知情要求；其次，需分析聚合知情归责的认定与法人归责规范背后的基本归责原理是

否相容；最后，倘若聚合知情归责的认定与知情规范和法人归责规范均存在冲突，则有无其他

理论可容纳和修正聚合知情归责的认定方法。

二、知情规范的知情要求与聚合知情归责的认定

　　如上所言，法人知情归责的认定如何与不同的知情规范相协调，是各国法上的突出问题。
该问题之所以非常重要，根本原因在于知情规范是知情归责下消极法律后果产生的基础。但民

法上的知情规范千差万别，其所涉及的消极法律效果各有差异。因此，统一适用于所有知情规

范的知情归责制度被认为并不可能。〔２８〕尽管如此，这些知情规范在知情要求上仍具有一定的

共性：“明知”和 “应当知道”基本上构成了各知情规范下基本的知情要求。从这一共性出

发，可以划定一个知情归责与知情规范相协调的基本框架。

　　 （一）“明知”与 “应当知道”作为基本知情要求

　　对于大部分知情规范来说，“明知”与 “应当知道”都是基本的知情要求。有的知情规范

虽未明确将 “明知”和 “应当知道”规定为要件，但其主观构成要件的认定与 “明知”和

“应当知道”密切相关，如以故意、恶意、过失、非善意为主观要件的民法规范。〔２９〕有的知

情规范并无明确的主观要件要求，但 “明知”或者 “应当知道”对其消极法律效果的认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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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ＢＧＨＮＪＷ２０１７，２５０．
ＢＧＨＢｅｃｋＲＳ２０１１，１６８５．该案的诉争事实 （合同订立行为）发生在２００２年之前，因此法院适用了债法改革前的
旧规则。

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９０，９７５，９７６；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９６，１３３９，１３４０．
Ｖｇｌ．Ｂｕｃｋ，Ｗｉｓｓｅｎｕｎｄ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ｚｕｒｅｃｈｎｕｎｇｕｎｄＨｅｒａｕ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ｚｉｖｉｌ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ｐｆｌｉｃｈｔｅｎ，
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２００１，Ｓ．１１６．
“恶意”的知情规范以民法典第１５４条、第１６４条下的 “恶意串通”及民法典第４５９条、第４６１条下的 “恶意占

有”为典型；非善意的知情规范则主要是作为民法典第２２５条、第３１１条、第３１３条、第３３５条、第３７４条等规
定中 “善意”之否定的概念。



有实质上的影响，如合同的解释、〔３０〕说明义务的产生、〔３１〕因果关系的认定〔３２〕等等。这些知

情规范所引发的消极法律后果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使符合知情要求的主体承担义务 （包括向

自己承担的不真正义务），〔３３〕此时知情要求导致的仅仅是产生一定的行为要求，而不直接导

致责任的承担；二是使符合知情要求的主体承担赔偿责任，导致相关主体固有利益的减

少，〔３４〕涉及在何种知情状态下应当被课以责任的认定；三是使符合知情要求的主体容忍法律

上的不利益，承担法律上的拘束。这类消极法律后果不会导致相关主体既有利益的减少，而是

会导致其积极利益的不增加。〔３５〕此时知情规范涉及的是在何种知情状况下利益的取得者应当

得到保护的认定。“明知”和 “应当知道”在内涵及其作为可归责基础上的差异，导致它们在

引发上述消极法律后果时的不同。

　　 （二）“明知”与 “应当知道”的内涵及差异

　　作为民法知情规范下基本知情要求的 “明知”或者 “知道”，强调的是 “事实上知道某一

事实”，也即 “实知”，〔３６〕基于明知而承担消极法律后果也就是一种主观归责。民法知情规范

下的 “应当知道”，在理论〔３７〕和司法实践〔３８〕中则主要是指因过失而不知：具体的不作为违

反了行为人应当承担的信息注意义务，并且导致事实上不知道，从而未能预见某一不利后果的

发生。可见，“应当知道”本质上表达的是一种不作为下的过失责任，且该种过失是通过违反

注意义务来加以构建的，是一种客观归责而非主观归责。〔３９〕也正是因为两者在归责基础上的

差异，导致有的知情规范只能以 “明知”为知情要求，排除了 “应当知道”。这既可能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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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在合同的解释中，若一方明知某一事实，常常会在解释上针对相关事项作不利于其的解释，这应该是民法典

第１４２条下依照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合同解释的必要内涵。
在明知某一事实时，常常产生相应的说明或者告知义务，例如民法典第７７６条、第８３０条、第８５８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法释 〔２０２０〕１８号，以下简称 “保险法

解释二”）第５条等。
明知某一对自己不利的事实情况却仍然行为，将阻却他人侵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如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０３〕２号）第１９条第３项的规定。
该类知情规范主要有民法典第７７６条、第８３０条、第８５８条、“保险法解释二”第５条。
该类知情规范主要以赔偿责任的过错要求为典型，例如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第８２４条、第９２９条、第１１６５条。
该类知情规范以民法典第３１１条、第６１３条、第６２１条、第１１７４条等为典型。
“明知”在刑法规定中常常作为知道和应当知道的上位概念和统称，但在民法规范中通常不存在该种用法。且本

文是在实际知道的概念上使用明知概念，并以此作为基本的知情要素来对民法知情规范的知情要求进行阐释，而

非对民法规范中所实际使用的 “明知”一词的解释。参见陈兴良：《“应当知道”的刑法界说》，《法学》２００５
年第７期，第８１页；周光权：《明知与刑事推定》，《现代法学》２００９年第 ２期，第 １１５页；袁国何：《论刑法
中 “应当知道”的教义学意涵》，《北方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３９页以下。
参见高圣平：《公司担保中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基于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分歧的分析和展开》，《政法论坛》２０１７
年第５期，第１３７页；前引 〔２８〕，Ｂｕｃｋ书，第３１页；Ｆａｔｅｍｉ，Ｄｅｒ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ｉｍ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ＮＪＯＺ
２０１０，２６３７，２６４１．
前述海航案二审中，最高人民法院也在该种意义上认定 “应当知道”。在其他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也遵循了该

种思路。参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与同人华塑股份有限公司、兰宝科技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借

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民二终字第２１１号民事判决书。
我国民法不承认违法性要件，违法性要件被过错要件所吸收，而过失的判断在我国也往往采取客观的认定标准。

因此，违反注意义务而不知，在我国法上实际上就是因过失而不知，遵循的是过失责任的构成逻辑。参见王利

明：《我国 〈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中外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３页以下。



法律基于一定的经济考量有意排除一方不明知时的注意义务，〔４０〕也可能是因为主观归责背后

的道德基础，使得一些严重的消极法律后果仅能基于 “明知”下的主观归责而产生。〔４１〕

　　在 “应当知道”和 “明知”的关系上，还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在案件处理中，“应当知

道”表达的还可能是证据法上通过相关事实 “可以推定明知”的含义。〔４２〕基于证据规则，该

种 “应当知道”可以等同于 “明知”，但作为 “推定的明知”，其也可以通过举证其他事实而

被推翻。二是，“应当知道”也可能表达了应将 “不明知”当作 “明知”来看待的 “拟制”

含义。但该种法律拟制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 “恶意”阻止知情达成，导致事实上不

明知而构成自我封闭 （ＳｉｃｈＶｅｒｓｃｈｌｉｅｅｎ）时，该种自我封闭行为与恶意阻止条件成就具有核
心相似性：均试图通过不诚信的行为来达到某种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效果。〔４３〕所以，也就可以

类推适用恶意阻止条件成就时的拟制规定，将某一事实拟制为相反的情况，把事实上的不知

“视为”是 “明知”。〔４４〕借鉴该种思路，在恶意阻止明知达成时，可以类推适用我国民法典

第１５９条，将 “不明知”拟制为 “明知”。由于自我封闭下 “恶意”的存在，根据该种拟制

“明知”所进行的知情归责实际上仍然是一种主观归责。在美国法上也存在类似的 “有意无

视”（ｗｉｌｌｆｕｌ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ｗｉｌｌｆｕｌ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规则。〔４５〕

　　知情规范是否允许进行聚合知情归责，最重要的是判断按照其知情要求的内在价值，主观
上的知情要求与客观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从而可以进行马赛克拼图式的聚合知

情归责。而 “应当知道”和 “明知”乃是基本的知情要求，所以关键就是判断，按照 “应当

知道”和 “明知”的内涵及相应的价值判断，是否允许进行聚合知情归责。

　　 （三）“应当知道”的知情要求与聚合知情归责

　　知情规范中的 “应当知道”导致消极法律后果，是由于具体不作为违反客观上的信息注

意义务而构成过失，从而应当承担相应的消极法律后果。可见，此处的过失是针对具体不作为

的过失，必须先存在导致不知的具体不作为，然后才有该种具体不作为是否违反了相应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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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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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法典第７６３条的规定，保理人仅在 “明知”应收账款不存在时，才不得主张相关权利。换言之，保理人

对应收账款是否存在并不承担注意义务。原因在于，此时应收账款的不存在乃是由债权人、债务人故意虚构而导

致，在保理人不明知时，由这些故意虚构者承担不利后果，以遏制他们转让虚构债权，在经济上更有效率。根据

民法典第３１５条，有关部门 “知道”权利人时才有通知义务，此处似乎也可以认为有意排除了有关机关的注意

义务。有 关 该 种 排 除 注 意 义 务 的 分 析，还 可 参 见 Ｗａｇｎ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ｚｕｒｅｃｈｎｕｎｇ：Ｒｅｃｈｔｓ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ｄｅ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ｓ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ＺＨＲ１８１（２０１７），２０３，２０６ｆｆ。
惩罚性赔偿责任一般仅能基于以 “明知”为基础的故意而构成，例如民法典第 １２０７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５５条等。受害人不得主张侵权赔偿的不利后果，也仅能基于其故意受害而承担，见民法典第１１７４条的规定。
赔偿责任不能被合意或者无偿性加以排除的消极法律后果，也只能基于以明知为基础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引发，

见民法典第５０６条第２项、第６６０条第２款。
“应当知道”在刑法中的内涵主要有二：一是表示因过失不知；二是推定明知。民法知情规范中的 “应当知道”

则通常表示因过失而不知。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在推定明知的内涵上使用 “应当知道”的概念。本文仅在

第一种含义上使用作为知情要求基本要素的 “应当知道”。参见前引 〔３６〕，陈兴良文，第 ８１页；前引 〔３６〕，
袁国何文，第１４０页；前引 〔３７〕，Ｆａｔｅｍｉ文，第２６３９页。
参见前引 〔２８〕，Ｂｕｃｋ书，第７４页以下。
Ｖｇｌ．ＭüＫｏＢＧＢ／Ｋｏｈｌｅｒ，７．Ａｕｆｌ．２０１７，ＢＧＢ§８９２Ｒｎ．４８．
在美国法上，法人知情归责的认定中，对 “有意无视”规则的直接适用主要是在公司刑事责任领域。ＳｅｅＲｏｂｉｎ
Ｃｈａｒｌｏｗ，Ｗｉｌｌｆｕｌ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ｕｌ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７０（６）Ｔｅｘ．Ｌ．Ｒｅｖ．１３５１，１３５２，１３５４（１９９２）．但有学者认为该
项规则对于公司知情归责的认定具有普遍适用性。参见前引 〔１５〕，Ａｂｒｉｌ等文，第１２０页以下。在 《代理法重述

（第三版）》第５．０３条的评论中 （ｃｏｍｍｅｎｔｂ），起草者也提出，让本人承担知情归责下消极后果的一个内在基础
就是遏制 “有意无视”。



义务从而构成过失的判断。该种具体不作为与过失之间的内在关联，是自己责任的体现，即不

作为的人只为自己的过失负责，而不为别人的过失负责。正因如此，“应当知道”下具体的不

作为和违反信息注意义务的过失应当存在于同一个主体上。在 “应当知道”上适用聚合知情

归责，将 “他人”的应当知道与 “自己”的不作为结合在一起，本质上是将 “他人”违反信

息注意义务的过失，作为 “自己”不作为的可归责性认定基础———即使自己不存在信息注意

义务，或者并未违反自己的信息注意义务，也要对他人的注意义务及其违反承担责任。该种做

法并不符合 “应当知道”背后自己责任的价值观念，从知情规范的规定来看不应当得到允许。

　　 （四）“明知”的知情要求与聚合知情归责

　　知情规范下的 “明知”与 “应当知道”一样，是对行为实施者 （作为与不作为）过错或

者说可归责性〔４６〕的判断。 “明知”应当是行为实施者 （包括作为与不作为）的明知， “明

知”和行为的实施按照其背后自己责任的内在要求，应当存在于同一主体上。不仅如此，基

于主观上的 “明知”而承担消极法律后果这样一种主观归责，还常常建立在 “明知却仍然实

施行为”违反道德要求的价值判断上：〔４７〕明知某一情况，从而预见到实施行为会导致不利情

况的发生，却仍然实施相关行为 （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完全不顾及不利后果的发生。此时，

行为人要么构成故意，要么构成重大过失，〔４８〕相关不利结果的承担实质上是一种主观归责下

的道德惩罚。可见，“明知”的知情要求与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仅仅建立在知情规范 “自己

责任”的价值基础上，同时还可能是主观归责下固有道德内涵的要求。

　　综上所述，从知情要求背后的自己责任理念以及 “明知”要求背后道德归责的内在要求

来看，知情规范中的客观行为要件和主观要件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应当是相关主体 “自己

完整地满足了”知情规范的要件后，才能够让其承担该知情规范下的消极法律后果，这一要

件满足上的内在要求被称为完整性原则 （Ｖｏｌｌｓｔｎｄｉｇｋｅｉｔｓｐｒｉｎｚｉｐ）。〔４９〕知情规范所内含的完整
性原则，决定了知行分离下聚合知情归责的拟制认定方式不应当被承认。但问题是，这些知情

规范的设计和适用实际上都是以自然人为蓝本，〔５０〕并没有对其适用于法人的情形作出特别考

量。而适用于法人的归责规范就如何对法人进行归责认定提供了特别的规则，这些规则对于法

人知情归责的认定构成了特别规范。因此，在法人知情归责的认定上还必须考虑，这些适用于

法人的归责规范是否为聚合知情归责提供了基础，以至于可以突破知情规范的相关内在要求来

进行知行分离下的知情归责认定。

三、法人归责规范与聚合知情归责的认定

　　 （一）适用于法人的归责规范

　　随着社会分工合作的不断深化，使用他人的情况越发普遍，传统的自己责任理念已经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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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与行为相分离情形下法人知情归责的认定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我国法上的过错要件包含了违法性要件，而且过错不仅包括主观故意，也包括了客观归责下的过失，因此该过错

概念与可归责性这样一个更宽泛的概念更为贴近。参见李昊：《交易安全义务论———德国侵权行为法结构变迁的

一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１９页，第３６０页。
参见前引 〔２２〕，Ｇｒｉｇｏｌｅｉｔ文，第１７７页。
此时的重大过失实际上与未必故意 （Ｌｅｉｃｈｔｆｅｒｉｇｋｅｉｔ／ｒｅｃｋｌｅｓｓｎｅｓｓ）的概念相当，是明知而仍然行为，基于其不道德
性，已经严重偏离了相关规范的要求。该种重大过失被认为与主观故意相当。ＢＧＨＮＪＷ２００１，３１１５，３１１８；前
引 〔４６〕，李昊书，第３００页。
参见前引 〔２２〕，Ｇｒｉｇｏｌｅｉｔ文，第１６７页。
参见前引 〔２２〕，ＳｈｉｎｄｏｎｇＪｕｎｇ书，第１９页。



适应使用他人时责任认定的客观需要，从而产生了使用他人的归责规范。〔５１〕对于法人而言，

由于其并没有生物意义上的肢体和意识，行为的实施实际上只能建立在 “使用他人”的基础

上。也正因为如此，要对法人进行归责，就必须依赖于 “归责规范”的适用。我国民法上，

可以适用于法人的归责规范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使用非工作人员的归责规范，如民法典第１６２
条、第５９３条、〔５２〕第１１９１条〔５３〕等；二是使用法定代表人之外的工作人员的归责规范，如民
法典第１７０条、〔５４〕第１１９１条等；三是使用法定代表人的归责规范，如民法典第６１条、第６２
条等。这些归责规范都没有针对 “知情归责”作出特别规定，可归责的不利法律后果实际上

也仅仅明确规定了三类：受特定法律关系拘束、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因此，要依据相关归责

规范来认定知行分离下的法人知情归责，首先就面临着适用范围的问题。这一问题即使可以通

过类推适用的方法来加以解决，〔５５〕法人归责规范下归责原理的内在逻辑，也使得其与知情规

范一样，内含了完整性原则的要求，无法作为聚合知情归责适用的基础。

　　 （二）归责规范下的归责原理与完整性原则

　　根据归责规范来认定本人的消极法律后果，一般认为仍然应当符合完整性原则，即只有在
代理人或者辅助人已经独立、完整地满足了构成要件的要求，引起相关法律效果和责任后，才

可以根据归责规范，将这些消极法律后果和责任归属给法人。〔５６〕虽然从我国归责规范的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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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７１页以下。
对于履行辅助人归属规范的确定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争议。一说认为民法典第５２３条 （原合同法第６５条）是一
般规范，一说则认为民法典第５９３条 （原合同法第１２１条）是一般规范。从民法典第 ５２３条 “当事人约定由第

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规定来看，该条并未包含履行辅助人的所有情形，民法典第 ５９３条之规定应当被认
为是更为一般性的规范。但对于第５９３条所论之 “第三人”的范围，学者在理解上仍然有争议。在我国民法典

对违约责任采取严格责任的情况下，有学者认为，再特别地规定对履行辅助人的债务不履行负责，似乎并无太大

的意义。但是，由于有些有名合同的违约责任或者违约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仍然采取过错责任原则，保留第５９３
条之规定似乎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参见王立兵：《关系论视阈下第三人违约问题研究———以 〈合同法〉第 １２１
条为中心》，《学术交流》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６５页以下；彭赛红：《论债务人之履行辅助人责任》，《北京理工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４１页；解亘：《再论 〈合同法〉第 １２１条的存废———以履行辅助人
责任论为视角》，《现代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３０页以下。
按照相关立法说明，民法典第１１９１条 （原侵权责任法第 ３４条）下的工作人员，不仅包括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工
作人员，还包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仅具有劳务关系、实际上仍属于单位外部人的临时工作人员。该种临时工作

人员也就不属于狭义的工作人员即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人员。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６０页。正因为如此，法院及学者认为民法典第１１９１条 （原侵权责任法

第３４条）的适用范围不局限于劳动关系下侵权责任的归属，也适用于劳务关系下侵权责任的归属。参见潘杰：
《〈侵权责任法〉上用人者责任制度的司法适用———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比较与适用衔接》， 《法律适用》２０１２年
第２期，第８９页；王竹、张恒：《论我国侵权法上使用人替代责任的谱系化建构———兼论对 “雇佣关系”概念

的改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３４页。本文正文所使用的工作人员是指狭义
的工作人员。

民法典第１７０条 （原民法总则第１７０条）在用语上未采取 “工作人员”的表述，而是使用了 “执行……工作任

务的人员”的表述。该种用语的改变，可能表明该条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狭义的工作人员，而且包括不具有劳

动关系而仅具有劳务关系的非工作人员。该种非工作人员基于辅助人的身份，在其职权范围内也仍然与工作人员

一样存在相应的代理权限。但也有学者认为，该条仍应按照职务代理下狭义的工作人员范围来理解。参见梁慧

星：《〈民法总则〉重要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６３页。
德国法上对于相关知情问题的解决，有时就是基于 “知情代理人”概念的构造，通过对德国民法典第 １６６条进
行类推适用来加以解决。ＭüＫｏＢＧＢ／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８．Ａｕｆｌ．２０１８，ＢＧＢ§１６６Ｒｎ．２８．
参见前引 〔２２〕，Ｇｒｉｇｏｌｅｉｔ文，第 １６７页。美国法上也常常强调聚合知情归责与替代责任之间的该种矛盾。Ｓｅｅ
ＢｒａｄｌｅｙＪ．Ｂｏｎｄｉ，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Ｌｉａｉｓｏｎ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ｔｅｒｉｎＳＥＣ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ｃｔｉｏｎｓ，６（１）Ｎ．Ｙ．Ｕ．Ｊ．Ｌ．＆Ｂｕｓ．１，７
（２００９）；前引 〔１５〕，Ｌａｎｇｅｖｏｏｒｔ文，第１２２２页。



规定来看，是否包含了该项原则存在一定的疑问，〔５７〕但根据归责规范下法人承担消极法律后

果的归责原理及其基本逻辑，仍然应承认归责规范下存在完整性原则的内在要求。

　　首先，我国多数学者认为，使用他人时，根据归责规范而承担拘束、侵权责任和违约责
任，本质上是一种 “替代责任”，即替代他人承担消极法律效果。〔５８〕只是在为何要替他人承

担消极法律效果的理论基础上，存在各种学说。〔５９〕按照该种责任定性，他人完整地满足构成

要件的要求，引起消极法律后果，乃是替代承担该后果的前提。〔６０〕其次，即使将归责规范下

法人消极法律后果的认定建立在特殊的 “自己责任”理论上，认为此时承担的仍然是自己责

任，如部分学者在侵权责任归属上主张的企业组织责任，〔６１〕按照上文 “自己责任”的理念，

相关责任的构成实际上也需要满足完整性原则的要求，即法人 “自身”需要完整地满足企业

组织责任下的主观和客观构成要件。〔６２〕可见，法人依据归责规范承担相关消极法律后果，要

么是基于自己责任，要么是基于替代责任，不可能在既没有自己责任、也没有替代责任的情况

下让其承担消极法律后果。〔６３〕所以，归责规范下法人承担消极法律后果，也要遵循自己责任

和替代责任背后的完整性原则的要求。而聚合知情归责的处理方式，恰恰是在没有任何人完整

地满足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强行让法人承担消极法律后果，实际上突破和违反了法人归责规范

背后的完整性原则。

　　综上，知情规范上和法人归责规范下消极法律后果的构成，都需要满足完整性原则的要
求，因此聚合知情归责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在法人知情归责的认定上，法人使用机关成员的

归责规范及其背后的机关说，常常成为进行聚合知情归责并让法人承担相关消极法律后果的实

质性基础，形成了法人知行分离下的绝对知情归责理论。

　　 （三）法人归责规范背后的机关理论及绝对知情归责

　　由于民法典第５７条承认法人具有 “民事行为能力”，可以认为我国民法承认了法人制度

下的机关理论。按照该思路，民法典第６１条下法定代表人对外 “代表”法人之谓，应当按照

法定代表人是法人对外之人格承载者的含义来理解。〔６４〕这样一来，法人使用 “法定代表人”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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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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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从文义来看，民法典第６２条、第１１９１条强调的都是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造成 “损害”时应当承担 “民

事责任”，而并没有明确要求法定代表人和其他辅助人对于造成 “损害”具有过错。民法典第５９３条也仅仅强调
因第三人原因造成 “违约”即义务违反时就要承担违约责任，而并未要求义务的违反一定要有过错。

这种替代责任的理解，在侵权责任归属规范分析中体现为替代责任理论，在代理归属规范中体现为 “代理人行

为说”，在履行辅助人归属规范中体现为担保责任理论。参见程啸： 《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第２９２页以下；迟颖：《意定代理授权行为无因性解析》，《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２２页；韩世远：《他人过错
与合同责任》，《法商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第３６页。
主要是控制力理论、报偿理论、深口袋理论。参见上引程啸书，第２９４页以下。
参见张民安：《雇主替代责任在我国未来侵权法中的地位》，《中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９页以下。
这种自己责任的理解，在侵权责任归属规范中体现为企业组织责任理论，在代理归属规范中体现为 “本人行为

说”，在履行辅助人归属规范中体现为债务人过失责任理论。参见班天可： 《雇主责任的归责原则与劳动者解

放》，《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１２３页；朱岩：《论企业组织责任———企业责任的一个核心类型》，《法学
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４３页；前引 〔５８〕，迟颖文，第２２页；前引 〔５８〕，韩世远文，第３５页。
因此，该种企业组织责任的构成，在解释上也可能被认为不是基于使用他人时的 “归责规范”，而是基于一般的

侵权责任构成条款。参见上引班天可文，第１１３页。
这里自己责任和替代责任的区分与过错还是无过错的概念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该种区分仅是从引发消

极法律后果和承担这一后果的主体是否一致角度的分类。无过错的危险责任也可以是自己责任，其可能仍是基于

企业自身的原因如对风险的控制力而将责任分配或 “归责”给企业。参见石一峰：《企业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中外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１３８５页以下。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３０页。



时，民法典第６１条、第６２条等归责规范对法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认定，也就是建立在机关
理论的基础上：法人不是对法定代表人引起的消极法律效果加以承担，而是因为法定代表人对

外实施的行为就是法人 “自己”的行为，其主观状态也就是法人 “自己”的知情状态，基于

这些 “自己”的客观行为和主观状态，法人本身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消极法律后果。

　　按照机关说，“法人机关成员的知情状态就是法人自身的知情状态，法人机关成员的行为
也就是法人自身的行为”。〔６５〕那么，即使这些知情状态和行为并不存在于一个自然人身上，

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法人机关成员中，也都可以被评价为法人 “自己”的知情状态和行为。基

于这些 “自己”行为和 “自己”知情状态来对法人进行知情归责的认定，也就保证了是法人

“自己完整地”满足了知情归责的构成要件的要求。这样一来，在法人知情归责的认定上，一

旦相关知情状态和行为是法人机关成员的知情状态和行为，即使它们存在于不同的机关成员身

上，也应当被结合拼凑起来，按照聚合知情归责的方式来对法人进行知情归责的认定。这样一

种基于机关说而进行的聚合知情归责，被称为绝对知情归责理论。〔６６〕美国法上的聚合知情归

责最初也建立在这样一种法人与其工作人员人格混同的逻辑之上，认为各个工作人员在职务范

围内的知情都属于法人自己的知情，甚至没有 “机关成员”的资格限制。〔６７〕

　　这样一种绝对知情归责，本质上是将不同自然人身上的行为和知情状态 “拟制”为法人

“自己”的行为和知情状态，从而使得事实上的聚合知情归责 “符合”完整性原则的要求。然

而，作为上述 “拟制”基础的机关说或者人格混同说，其所提供的正当化理由仅仅在于：法

人机关成员 （工作人员）〔６８〕在职务范围内的行为就是法人自身的行为，法人机关成员 （工作

人员）在职务范围内的知情状态就是法人自身的知情状态。这样的论断实际上并没有为相关

“拟制”提供实质上的充分说明，而更像是一种神秘咒语，〔６９〕从而导致绝对知情归责理论遭

到了广泛的批评。〔７０〕

　　从实际效果来看，绝对知情归责下法人 “自己”责任的范围将变得绝对且严格：只要各

个责任认定要素分布在机关成员 （工作人员）的职务范围内，无论法人对该种知行分离的产

生有无过错，无论涉及的是何种知情规范，法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消极法律后果。而该种绝对且

严格的自己责任的基础，则是 “神秘的”机关说和人格混同教义，并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正当

化说明和理由，因此也就难以被接受。但该种法人自己责任的思路对相关问题的解决却具有启

发意义：要解决知行分离下法人知情归责的问题，协调聚合知情归责与完整性原则的关系，最

重要的是要在各自然人无法完整引发相关消极法律后果、法人不能承担替代责任的情况下，确

定一个合理的法人自己责任的范围，从而回答基于何种理由、在法人自身完整满足哪些要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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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括注工作人员，主要是为了与美国法上的聚合知情归责相对应。

参见前引 〔６６〕，Ｆｌｕｍｅ书，第３９８页。
同上书，第３９８页；前引 〔２８〕，Ｂｕｃｋ书，第２６４页以下；前引 〔２２〕，Ｇｒｉｇｏｌｅｉｔ文，第１８８页。也正因为如此，
聚合知情规则在美国法上也遭到了学者的抨击。ＳｅｅＡｎｔｈｏｎｙＲａｇｏｚｉｎｏ，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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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ＴｈｏｍａｓＡ．Ｈａｇｅｍａｎｎ＆ＪｏｓｅｐｈＧｒｉｎ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６５
Ｇｅｏ．Ｗａｓｈ．Ｌ．Ｒｅｖ．２１０，２３７（１９９７）；前引 〔５６〕，Ｂｏｎｄｉ文，第１８页以下。



情况下，即使出现知行分离的情况，也可以通过聚合知情归责的方式让法人承担知情规范所规

定的消极法律后果。

四、知行分离下法人知情归责的框架理论：知情责任理论

　　 （一）平等对待理论的提出与不足

　　平等对待理论是对法人适用聚合知情归责之实质性理由的另一种阐释。其核心观点在于：
既然自然人对于其之前所获得的信息及所存在的知情状态，在之后实施行为时通常不得加以否

认，不能基于 “忘记”或 “错乱”主张知行分离，那么，法人也不得基于部分使用人员知道

而另一部分实施行为的使用人员不知道来主张知行分离。应该像自然人那样，将相关知情和行

为都视为是法人 “自己”的知情和行为，两者并未发生分离，以此来进行知情归责的认定，

法人依此承担绝对知情归责理论下广泛而严格的自己责任。否则，就会使法人相较于自然人而

言获得不应有的特权：法人可以主张知行分离而不承担消极法律后果，而自然人则通常不可以

主张知行分离，仍要承担消极法律后果。〔７１〕

　　应该说，自然人行为能力的概念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种关于信息处理能力的内涵：具有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可以对相关信息进行存储，能够将这些信息与之后特定的情形联系起来，并

通过对信息的进一步处理，理解该特定情形下自身行为对自己和他人利益的影响和意义，并进

而实施 （或不实施）行为。正因为如此，具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才可以独立自主地实践意思

自治，才能自负其责。行为能力的具备是单一自然人通常不可主张知行分离的根本性基础，大

多数自然人在达到一定年龄之后，通常也具备这样一种自然的理性能力。我国民法典第 ５７条
承认法人 “有行为能力”的规定，似乎也同样应该包含法人具有上述信息处理能力的法律内

涵：法人能够对其使用人员所获得的信息进行传递或者存储，使得其他使用人员在相关情形下

能够知道这些信息并作进一步处理，理解特定情况下其行为对法人和他人利益的影响和意义，

并在此基础上实施行为。

　　但问题是，真正的平等对待应该是相同的事物相同对待，不相同的事物不同对待。法人的
信息处理能力和自然人的信息处理能力具有明显差异：法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不仅要建立在其所

使用的自然人的信息处理能力的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在整合各个自然人理性能力的组织制度及

其顺畅运行的基础上。后者作为一种科层制度，存在固有的悖论和问题，〔７２〕这也导致其实现

不仅并非自然，而且往往非常困难。再者，作为分工组织的法人，其所需要处理的信息规模往

往非常巨大，也使得相关信息处理机制的建设相较于单一的自然人要困难得多。

　　因此，在知情归责的认定和潜在信息能力的判断上，根据绝对知情归责来 “平等对待”

法人和自然人，让法人在防止知行分离的发生上承担严格责任，不仅不符合平等对待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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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美］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等译，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七章；
［美］盖瑞·Ｊ．米勒：《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王勇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
第２篇 “管理困境”。



而且会导致法人承担过重的组织和信息能力构建义务。〔７３〕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主张我国法

律上对法人具有行为能力的规定，只能看作是一种有限的拟制，而非如同自然人一样的 “完

全”肯定。〔７４〕因此，以平等对待理念来支撑聚合知情归责，仍然没有为知行分离下法人责任

范围的确定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但该思想仍然具有其合理性，它强调了在知情归责上允许法

人毫无限制地主张 “不知情”，会导致对于自然人和法人的不平等对待。只是在如何实现平等

对待上，一刀切地绝对知情归责反过来可能造成对法人的不平等：在任何人事实上不知道甚至

也不可能知道相关信息的情况下，让法人承担知情的消极法律后果。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

等对待，比较法上逐渐将聚合知情归责置于法人义务违反的基础上，从而产生了知情责任

理论。

　　 （二）知情责任理论———平等对待理论的发展

　　知情责任理论以有序组织的内部沟通义务为基础，认为法人等企业组织应当对其内部的信
息具有一定的组织和处理义务，使得其内部知悉相关信息的人员将之予以存储、传递或者使之

被实施行为的其他内部人员查询到。如果法人违反了该项义务导致知行分离的发生，那么其对

于知行分离的发生就负有责任，从而应将之前其他人员的知情状态 “视为”实施行为的人员

也具备。基于该种义务违反的聚合知情归责才能真正实现自然人与法人的平等对待。〔７５〕知情

责任理论的提出，其内在的核心理念仍然是自然人与法人的平等对待，只是在平等对待的实现

上，提出了应当比照自然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对相关信息进行记忆存储以及联想和查询，来构建

法人的信息组织义务，从而合理地分配风险。因此，虽然在比较法上就信息组织义务的性质存

在争论，既有交往安全义务说、〔７６〕信赖义务说，〔７７〕也有不真正义务说，〔７８〕但这些定性实际

上都未在相关义务的具体认定中有明显的价值，反倒是平等对待的理念常常在具体义务的判断

中发挥作用。〔７９〕

　　按照知情责任理论，信息组织义务的存在是进行聚合知情归责的前提，〔８０〕这也构成了其
与绝对知情归责理论的根本区别。因此，信息组织义务到底是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存在，是知情

责任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此而言，德国法上首先对信息组织义务进行了抽象的类型划分，形成

了以信息存储、传递和查询义务为支撑的结构体系。该三类义务的构建围绕信息在企业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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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２〕，Ｇｒｉｇｏｌｅｉｔ文，第１９０页。
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５２页。
Ｖｇｌ．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９６，１３３９，１３４０；Ｗｉｌｈｅｌｍ，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ｚｕｒｅｃｈｎｕｎｇｋｒａｆｔＫｏｎｔｏｖｏｌｌｍａｃｈｔ？，ＡｃＰ１８３（１９８３），１，１８ｆ．；
前引 〔７１〕，Ｔａｕｐｉｔｚ文，第 ２６页以下；前引 〔７１〕，Ｍｅｄｉｃｕｓ文，第 １１页以下；ＭüＫｏＢＧＢ／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８．Ａｕｆｌ．
２０１８，ＢＧＢ，§１６６Ｒｎ．４４．
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９６，１３３９，１３４０；ＢＧＨＮＪＷ２００１，３５９，３６０；ＯＬＧ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ＮＪＷ２００４，７８３，７８４；ＭüＫｏＢＧＢ／Ｓｃｈｕ
ｂｅｒｔ，８．Ａｕｆｌ．２０１８，ＢＧＢ§１６６Ｒｎ．６３．
Ｖｇｌ．Ｂｏｈｒｅｒ，ＡｎｍｅｒｋｕｎｇｚｕＢＧＨｖ．８．１２．１９８９，ＢＧＨＺ１０９，３２７，ＤＮｏｔＺ１９９１，１２２，１３１．
参见前引 〔２２〕，ＳｈｉｎｄｏｎｇＪｕｎｇ书，第２４３页以下。
如下文所述，信息组织义务的认定往往围绕着作为自然人的工作人员在相关情形下是否具有信息存储、传递、查

询的义务，这样一种基于自然人视角的认定标准本身就体现了平等对待法人与自然人的理念。在存储时长、是否

存在存储、查询动因等具体问题的判断上，也常常联系到自然人的通常情况来加以认定。

当然，并非存在信息组织义务就构成知情责任，还需要违反信息组织义务，以及该违反与知行分离的发生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义务违反的认定在个案中并非难题，因为相关义务的证明本身就基于工作人员没做什么来进行判

断，所以一旦证成义务本身，就存在对义务的违反。就义务违反与知行分离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德国法院主要

是按照安全交往义务的处理方式，推定或者按照表面证据规则认定存在因果关系。参见前引 〔４６〕，李昊书，
第３６６页。



顺畅流动而展开。信息的存储义务着眼于将已经进入企业的信息留存于企业，构成了内部信息

流的河床；信息的传递和查询义务则是牵引水流移动的重力，着眼于实现企业内部信息的顺畅

流动，形成有序的信息流。而上述义务的具体认定则依赖于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的视角来进行。

当某一工作人员获得相关信息后，如果该信息对正在实施行为的其他人员具有重要性，且这些

实施行为的人员对他来说能够加以确定，那么此时应当考虑和履行的是信息传递义务；而如果

信息进入企业后，在当时对于其他人员来说没有意义，但对未来行为的实施有意义，此时应当

考虑和适用的则是信息存储义务。如果相关信息虽然对现在的行为有意义，但具体的实施人员

并不能被知情人员加以确定，此时就应当考虑具体实施人员的信息查询义务。〔８１〕

　　 （三）知情责任理论下法人信息组织义务的具体认定

　　具体个案中某一类型的信息组织义务是否存在，需要进一步具体判断某一特定的信息组织
义务是否可能且明显。就可能性的判断来说，对信息传递和存储义务特别需要考虑：是否存在

工作领域的分割而导致信息传递义务不可能，同时又由于保密和信息保护义务，使得信息存储

也成为不可能。例如，基于银行债务部和不动产部工作领域的分割，两部门的员工之间并不存

在工作流程上的合作关系，因此就不存在信息传递义务。同时，基于对客户信息的保密义务，

也不存在存储信息以与其他部门分享的信息存储义务。〔８２〕另一方面，通过信息传递义务的违

反来构建法人的知情，还必须注意到相关信息传递到负责实施行为的员工处的时间周期。例

如，破产宣告公告日当天，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并不能自动知晓该信息，该信息进入保险公司后

按照通常有效的内部信息系统进行传递需要三至五天左右的周期，因此保险公司知道破产程序

启动的日期应当晚于破产宣告日。〔８３〕

　　在明显与否的判断上，则需要从当事人的主观视角出发，〔８４〕结合当时事实来判断：工作
人员在获得相关信息时是否可以明显地意识到该信息对其他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从而构成了传递

或者存储该信息的动因。例如，如果在当时来看，相关矿物质并不被认为有毒害，那么有关该

矿物质埋藏情况的信息就并非重要，从而也就不存在与有害物质相关的信息存储义务。〔８５〕另

一个例子是，虽然相关部门收到了标的土地旁有一个加油站的信息，但该信息只是为了用来证

明在同样的地段仅拆除申诉人的加油站是不公平的。当时收到该申诉信的人员，根本不可能预

见到这样一个存在加油站的信息会对三十年后判断相邻土地是否有隐藏污染问题有重要性，因

此也就不存在与污染相关的信息存储义务。〔８６〕不仅如此，也需要注意信息存储后其保管时间

并非是永久的，基于平等对待的原理，应当考虑的是自然人一般对相关信息会存储多久。〔８７〕

　　相关查询义务是否可能且明显，则需要考虑时间的流逝、潜在信息的内容以及调查难
度。〔８８〕例如，虽然标的土地存在隐藏污染的可能性，但是该可能性并不足以导致缔结合同的

·３４１·

知情与行为相分离情形下法人知情归责的认定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参见前引 〔２２〕，ＳｈｉｎｄｏｎｇＪｕｎｇ书，第２５８页。
ＯＬＧ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Ｕｒｔｅｉｌｖｏｍ２７．Ｊｕｎｉ２０１４

!

Ｉ－７Ｕ２４７／１２，ｊｕｒｉｓ，Ｒｎ．２９．这一限制性条件在我国金融公司的知情归
责上具有现实意义。我国法上对于金融公司常常有强制性的信息隔离要求，例如证券法第１２８条要求证券公司采
取 “有效隔离措施”。

ＢＧＨＮＺＩ２００９，６８０，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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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９６，１３３９，１３４１．
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９９，３７７７，３７７８．
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９６，１３３９，１３４１．
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９６，１３３９，１３４１；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９９，３７７７，３７７８．



工作人员去调查其他部门过去三十年有关邻近土地的档案，以找到任何显示该土地存在污染可

能性的线索。这样一种广泛、深入且困难的查询义务，不能基于事后发现事实上存在相关线索

而得以成立。〔８９〕另外，确认特定信息查询义务的有无，还需要判断存储相关信息的系统在当

时是否被行为人所知晓并且可接近。即使信息被存储到特定的档案系统中，但如果该档案系统

用途特定，仅由某部门内部使用，其他部门的人员要了解相关信息只能通过另外的信息系统，

那么其他部门人员对相关信息的查询义务也就仅限于其通常使用和可接近的信息系统。〔９０〕

　　 （四）知情责任理论的优越性

　　知情责任理论与绝对知情归责相比，一方面更具逻辑性：它将聚合知情归责的适用置于法
人自身违反信息组织义务的 “过错”之上，而非建立在抽象的法人人格理论之上，从而使得

“神秘的”聚合知情归责找到了一个更为坚实的逻辑基础，真正做到了与完整性原则的协

调。其次，该种基于义务违反而让法人承担相应消极法律后果的方法，也使得法人在知行分

离下承担消极法律后果不再绝对，避免了让法人承担过重的负担，同时客观的义务认定标准也

为法人承担相关责任提供了可预期性。最终，这种可预期的责任边界相比于无论如何都要承担

责任的绝对知情归责而言，能够更有效地激励法人建立内部合规机制，从而更好地预防知行分

离的发生。〔９１〕

　　另一方面，知情责任理论将抽象的平等对待理念落实到具体信息组织义务是否可能且明显
的细致判断上来，这样一个标准的提出实际上也为平等对待的实现以及聚合知情归责的适用创

造了更多的灵活性，得以更多考虑个案中的具体情况。知情责任理论的灵活性还体现于，通过

对信息组织义务的宽严把握来创设一个平等对待的光谱体系。在该体系下，可以将绝对知情归

责理解为是把知行分离下的信息风险完全分配给了法人，让其承担绝对而严格的信息组织义

务；知情责任理论则是比照自然人在何时应当承担信息风险来确定法人的信息组织义务；这两

种风险分配方式构成了光谱的两端，其间还可能存在对法人信息组织义务的折衷把握方式。例

如，推定存在信息组织义务，进而适用聚合知情归责。法人机关成员之间的绝对知情归责就可

以按照该种折衷把握来理解：基于机关成员整体负责的原则，与一般工作人员相比，机关成员

之间对于相关信息的传递、存储和查询义务应该更为严格和广泛，〔９２〕所以在机关成员间出现

知行分离时，实际上可以推定存在信息组织义务及其违反，从而直接适用聚合知情归责。但在

知情机关成员负有信息保护义务时，相关信息传递和存储义务就不具有可能性，从而可以推翻

聚合知情归责的适用。〔９３〕美国法上，将聚合知情归责的直接适用限于极为异常的虚假陈述或

者较高层级工作人员的做法，〔９４〕实际上也可以按照这种折衷式的知情责任理论来理解。这样

一种内在的灵活性，也使得以信息组织义务为核心的知情责任理论成为处理知行分离下法人知

情归责问题更为合理的方案。在美国法上，很早就有学者主张将公司自身对注意义务的违反作

为聚合知情归责适用的基础。〔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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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知情责任理论引入我国法的基础

　　将知情责任理论引入我国存在一定的规范基础。按照上文的理解，知情责任理论的基础应
当是平等对待的理念，因此可以将民法典第 ４条 “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

等”作为其一般性的规范。我国的一些法律、法规也对法人的具体信息组织义务作了一定的

规定，但主要集中在信息存储义务上。〔９６〕我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对法人信息义务的认定，目前

仍然集中于信息如何进入法人内部的环节，聚焦在法人对外的信息调查义务上，对于法人内部

的信息组织义务则缺少详细而系统的阐释。尽管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法人对外信息调查义务

认定中的一些考量因素，对于法人内部信息组织义务特别是查询义务的具体认定，仍然具有一

定的启发性。例如，在具体信息查询义务是否明显的认定上，可以参考企业内部对相关业务的

规定，如果内部业务规定明确了对特定信息进行查询的要求，则应该认定存在相应的信息查询

义务。〔９７〕如果相关信息与影响双方权利义务的事项并不具有直接关联，对于这一信息一般不

应当认为存在信息查询义务。〔９８〕同时，还应该综合考虑：相关信息本身是否明显、相同业务

经营者具备的信息管理能力、是否对相关信息有主动的控制和审查。〔９９〕如果业务行为明显不

符合一般的业务模式，则应当倾向于认为存在相应的信息查询义务。〔１００〕最后，对于信息查询

义务的具体认定，也需要考虑到法人机构在相关业务上的专业性，该种专业性可能导致相关员

工对公章真实性等特定信息具有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查询义务。〔１０１〕

五、知情责任理论与知情规范的协调

　　虽然知情责任理论具有诸多优势，但其如何与不同的知情规范相协调，仍是一个需要不断
进行利益衡量的问题。

　　 （一）知情责任理论与知情规范之间的冲突

　　知情责任理论下法人承担消极法律效果，是通过法人违反信息组织义务，然后再推定知行
分离与义务违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而实施聚合知情归责，从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归责下

的 “过失责任”。在相关知情规范的知情要求包括 “应当知道”这样一种客观归责的基础时，

根据知情责任理论适用聚合知情归责进而让法人承担相应的消极法律后果，在逻辑上自然不存

在冲突。但在相关知情规范明确排除 “应当知道”而仅以 “明知”为知情要求时，相关消极

法律效果的承担就仅是一种主观归责，而不包括客观归责。此时根据知情责任理论让法人承担

知情规范下的消极法律后果，就会在体系上产生不协调：从知情规范的规定来看，相关消极法

律后果的承担仅能依据主观归责而产生，为何在法人的情况下又可以依据知情责任理论即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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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证券法第１３７条、证券投资基金法第１０２条、《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６０条及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第３１条均规定了相关金融机构或者中介机构的信息存储义务，并设定了最短的保存期限。
参见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最高法民再１１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东方置业房地产有限公司、安徽省外经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信用证欺诈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最高法民再１３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苹果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
民申字第２１９８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李德勇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云阳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提字
第９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建行浦东分行诉中基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１）民二终字第１５５号民事判决书。



客观归责而产生？对此的解释在于：在知行分离的情况下，如果严格按照主观归责的完整性原

则来进行认定，则法人永远不可能承担主观归责的消极法律后果，这可能造成自然人和法人之

间的不平等。基于平等对待的理念，有必要在此时对法人进行责任的扩张，承认对法人进行客

观归责，以令其承担相应的消极法律后果。

　　但是，这种平等对待下突破主观归责而引入客观归责的界限何在，显然没有一个合乎逻辑
的统一答案，而是需要针对不同的知情规范来进行利益衡量。正因为如此，比较法上常出现聚

合知情归责适用前后矛盾的情况。对这些不同处理及其考量进行一定的分析，可以为我们协调

知情责任理论和主观归责的知情规范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思考。

　　 （二）冲突协调的考量因素———基于比较法的经验

　　本文第一部分论及的德国前后不一致的两个案例，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说理来看，
其反对客观归责在德国民法典第 ８２６条中的扩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第 ８２６条的 “故意”有

非常明确的道德性要求。〔１０２〕按照第８２６条的规定，该条下的故意必须是 “故意以违背善良风

俗的方式”。这样一种明确的道德性的主观归责基础排除了知情责任理论的适用。相较而言，

德国民法典 （旧债法）第４６３条第 ２句则没有明确规定这样一种道德性的主观归责基础。但
有学者认为这样一种理由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第 ４６３条第 ２句下的 “恶意隐瞒”实

际上也被普遍认为包含了不道德性的基础。〔１０３〕因此，即使是否 “明示”道德性的主观归责基

础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该因素也不是绝对的。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区别对待第８２６条和第４６３条第２句的潜在考量因素可能还有两个：其
一，与第４６３条第２句不同，第８２６条关于故意违背善良风俗的侵权责任的规定，与第８２３条
一样，乃是一般性的侵权责任条款，即规定了在损害利益而非法定权利时侵权责任的范

围。〔１０４〕这就决定了该条下故意违背善良风俗的涵摄范围极为广泛，而其所能引发的责任又是

比较严重的侵权损害赔偿。因此，对该条款进行客观归责的扩张实际上会引发侵权损害赔偿责

任的大范围扩张，且由于其一般条款的性质，这种扩张的界限也会变得非常不确定。因此，知

情责任理论在该条上的适用就应当非常慎重。其二，第４６３条第２句不仅是特别条款，涵摄范
围较小，对其进行客观归责的扩张更为可控，而且对于该条款下的损害赔偿责任仅能基于主观

归责而不能基于客观归责而产生的观点，实际上已经不再被接受，２００２年的德国债法改革就
对此进行了修改。〔１０５〕这也使得知情责任理论在该条款中的适用和客观归责的扩张更为合理和

妥当。

　　美国法上对聚合知情归责在其证券交易法第１０ｂ－５条中的适用，则突显了扩张客观归责
必须与其他立法目的相协调的立场。如前文所述，美国法上聚合知情归责在证券欺诈故意中的

适用在各联邦巡回法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而该种限制与美国证券法上限制证券欺诈私人

诉讼的立法目的有关。美国联邦第五巡回法院就着重强调了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Ａｃｔ）中限制私人证券诉讼的立法目的，该法案基于此对私人证券欺诈
诉讼的证明提出了更高的证明要求，即必须要 “具体”地证明何人、何地、何时故意地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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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何种虚假陈述，而聚合知情归责并不能满足这一 “具体”证明标准。〔１０６〕其他巡回法院在对

聚合知情归责的适用加以限制时，也都强调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的重要影响。〔１０７〕学者还进

一步指出，一旦突破对私人证券欺诈诉讼的限制，一概适用聚合知情归责，会过分压制公司的

自愿信息披露，造成不恰当的风险分配，降低公司对是否要承担欺诈责任的可预期性。〔１０８〕

　　综上，若既有的知情规范明确排除了 “应当知道”，此时适用知情责任理论对法人扩张适

用客观归责，应当谨慎考量： （１）该知情规范的涵盖范围及其消极法律后果的严重程度；
（２）该知情规范排除客观归责的合理性是否仍然被广泛接受；（３）该知情规范是否明确表明
了其道德性的主观归责基础； （４）该客观归责的扩张是否在法律上受到其他规定的限制；
（５）客观归责的扩张是否会导致公司承担过高的风险，明显降低其对承担消极法律后果的可
预期性。

　　 （三）知情责任理论不应适用于民法典第１４８条规定之欺诈
　　就海航案而言，按照当时有效的 “民通意见”第 ６８条的规定，原合同法第 ５４条下欺诈
的构成仅以 “故意”为前提。虽然目前 “民通意见”及合同法均被废止，合同欺诈的规定也

被民法典第１４８条这一一般性的欺诈条款所取代，但该规定并未明确摒弃故意的构成要件。针
对该条的解释，也仍然坚持了故意的主观归责要求。〔１０９〕因此，是否可以基于知情责任理论来认

定欺诈，也就面临着客观归责在该规范下扩张的妥当性问题，需要加以特别衡量。结合上文所

述的几个衡量因素来看：（１）民法典第 １４８条乃一般性的法律行为效力条款，其解释对于法
律行为及交易安全而言具有普遍的重大影响；（２）虽然学界有主张采纳过失欺诈并对合同欺
诈的构成进行客观归责扩张的观点，〔１１０〕但该观点不仅在学界存在不同声音，〔１１１〕而且还未在司

法实践及立法上成为主流意见；（３）与之相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 （法释 〔２０２０〕２０号）第１０９条对 “欺诈、胁迫、恶意串通”提出了

“排除合理怀疑”的高证明要求，反映了限制欺诈成立、维持法律行为效力的司法政策和态

度；（４）信息组织义务的具体认定有赖于法院的个案裁量，存在不确定性，会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法人对合同效力的预期，对交易安全产生消极影响；（５）即便在知行分离下无法通过知
情责任理论来构建欺诈，受到不实陈述的一方仍然可以通过重大误解制度来撤销法律行为，并

不会产生严重的不平等对待。综合考量来看，不应当对民法典第１４８条之欺诈故意的认定适用
知情责任理论来进行聚合知情归责。

结　论

　　基于知情规范和法人归责规范内含的完整性原则，在知情和行为分离的情况下，法人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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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１页。



归责的认定并不能径直适用聚合知情归责，而需要借助额外的理论来加以修正。就此而言，机

关说或人格混同说并未对绝对知情归责这一聚合知情归责的适用提供实质性的说明，而平等对

待理论则未能认识到法人与自然人的根本差异，不仅使法人承担了过重的负担，而且也不符合

平等对待的实质内涵。知情责任理论将知行分离下法人承担知情规范消极法律后果的基础放置

在了信息组织义务的违反上，不仅避免了过重的责任，也使得此时知情归责的认定更具逻辑性

和灵活性。由于该理论本质上遵循了客观归责的思路，因此其与明确排除 “应当知道”的知

情规范间存在内在冲突，此时知情责任理论的适用需要结合相关知情规范的涵摄范围、消极法

律后果、客观归责适用的妥当性、可预期性以及司法政策等进行综合考量。概而言之，知行分

离下法人知情归责的认定应是扎根规范逻辑，以知情责任理论为主干，以信息组织义务为脉

络，并加以必要法益衡量的司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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